附件1

高质量数据集申报表
	一、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申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企业开户行
	

	企业开户账号
	

	单位地址
	

	联系人
	姓名
	
	联系方式
	

	申报单位简介
	（发展历程、主营业务、研发资质、高质量数据集相关技术成果转化能力、企业荣誉、基础条件与技术支撑能力等方面基本情况）

	二、高质量数据集基本信息

	高质量数据集名称
	

	建设重点领域
	（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信息通信、农业农村、医疗卫生、医疗保障、智慧能源、交通运输、金融服务、信用监管、教育教学、商务领域、人力资源、文化旅游、应急管理、气象服务、绿色低碳、公共安全、城市治理、自然资源、住房建设、智慧海洋、智能驾驶、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其他）

	数据集类型
	□通识数据集  □行业通识数据集  □行业专识数据集

	模态类型
	□文本  □图像  □音频  □视频  □其他     

	数据量
（单位：条）
	
	数据集规模（单位：TB）
	

	覆盖时间范围
	
	覆盖地域范围
	

	更新机制
	□实时更新  □按天更新  

□按月更新  □按年更新  □其他     

	是否通过第三方质量检测评估
	□是    □否

	数据集主要数据来源
	

	数据集概况
	（包含解决的痛点问题、解决方案、创新点、应用场景等，可另附页说明）

	所获与高质量数据集直接相关的知识产权或荣誉情况（近三年，最多写5项）
	描述名称、获取时间、颁发单位等信息



	建设方式
	□自主建设             □产学研联合建设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     □集成创新

□其他

	是否同意数据管理部门在政府网站、供需对接会议等发布单位名称、数据集名称和概况，并同步开展媒体宣传
	□是  □否

	是否有意向在数据流通交易服务平台上发布数据集并流通交易
	□是  □否

	是否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敏感信息
	□是  □否

	三、实施过程信息

	建设背景
	（包括建设背景、面临的痛点问题、建设目标等内容）

	数据采集情况
	（需说明从所确定的数据源开展的数据采集工作，包括数据采集方式、数据类型与描述、更新机制、测试并在必要时改进的数据方法和降低采集阶段数据质量问题的方法）

	数据预处理情况
	（需说明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过程中开展的数据预处理工作，包括数据转换、数据验证、数据清洗、数据聚合、数据抽样、特征创建、特征选择和信息丰富等情况）

	数据标注情况（可选）
	（需说明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过程中开展的数据标注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标注规程规范、所用的技能和资源（如标注技能、工具、平台等）、对数据标注过程进行的监测与质量管理等情况）

	模型验证情况
	（需说明高质量数据集用于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和训练情况，填写数据集支撑算法、大模型名称及数量，若没有，填“无”）



	安全情况
	（需说明高质量数据集推行的安全风险审查机制与防控预案建设等工作）



	合规情况
	（需说明高质量数据集的明确权属、数据集所含数据的来源印证材料，确定流通和开发利用后可较为清晰地界定使用权、经营权，无产权纠纷。通过购买或许可获得数据的，应提供购买合同或授权许可证明材料）



	申报单位意见
	我单位同意申报，填写的一切内容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申报声明
	我单位对本次申报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无知识产权纠纷。该数据集符合国家数据安全与合规相关要求，不包含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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